ICS 13.020
CCS Z 00
	


团体标准
T/XXX XXX-20XX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行业技术规范
高效节能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identification
High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   发布
T/XXX XXX-20XX

18

[bookmark: _Toc27919][bookmark: _Toc26162][bookmark: _Toc25224][bookmark: _Toc80954701][bookmark: _Toc102992444][bookmark: _Toc82684134][bookmark: _Toc80867245][bookmark: _Toc28394][bookmark: _Toc22476][bookmark: _Toc55807222][bookmark: _Toc22075][bookmark: _Toc32692][bookmark: _Toc30742][bookmark: _Toc52098618][bookmark: _Toc80794396][bookmark: _Toc80887602][bookmark: _Toc80953767][bookmark: _Toc82157001][bookmark: _Toc118281009][bookmark: _Toc17711][bookmark: BKML]目  次
前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2
4  评价总则	3
4.1  评价原则	3
4.2  基本要求	4
5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评价指标	4
5.1  符合性评价	4
5.2  综合评价	4
6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评价指标	19
7  评价程序	21
7.1  成立工作组	21
7.2  收集材料	22
7.3  认定评价	23
7.4  编制报告	23
7.5  专家评审	24
附录A （资料性）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指标表	25
附录B （资料性）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模板	31
附录C （资料性）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模板	36
参考文献	41

[bookmark: _Toc24032][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深圳市节能与资源综合专家联合会、深圳市照明学会、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维谛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清良、陈琨、曹洋、薛淇文、唐云鹭、戴知友、许立杰、姚婷婷、伏晓林、吴薇群、刘慧敏、颜昌晶、陈建兰、孙长富、庞杰、宋斌、郭鸿、姜红星、吴健、蔡纯、郭斌、张德峰。

T/XXX XXX-20XX 
[bookmark: _Toc80953770][bookmark: _Toc82157004][bookmark: _Toc80954704][bookmark: _Toc80867248][bookmark: _Toc80690485][bookmark: _Toc80887605][bookmark: _Toc82626056][bookmark: _Toc14800][bookmark: _Toc24880][bookmark: _Toc19299][bookmark: _Toc52091808]
II

I

[bookmark: _Toc118281011][bookmark: _Toc12075][bookmark: _Toc8525]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行业技术规范 高效节能
[bookmark: _Toc20861][bookmark: _Toc102992448]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高效节能领域开展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及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高效节能领域的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深汕特别合作区可参照使用本文件。
[bookmark: _Toc7988][bookmark: _Toc52091809][bookmark: _Toc102992449]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021.2  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2021.4  电动洗衣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
GB 12021.6  电饭锅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2021.9  电风扇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234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7896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665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5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518  交流接触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521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4850  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4908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LED灯性能要求
GB/T 24915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
GB 28380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8381  离心鼓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29293  LED筒灯性能测量方法
GB/T 29294  LED筒灯性能要求
GB/T 29456  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GB 30253  永磁同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254  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255  室内照明用LED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720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0843.1  1kV以上不超过35kV的通用变频调速设备第一部分：技术条件
GB/T 30844.1  1kV及以下通用变频调速设备第一部分：技术条件
GB/T 31436  节水型卫生洁具
GB/T 31831  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2  LED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 32028  投影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2029  小型潜水电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2030  井用潜水电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2031  污水污物潜水电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2037  工业窑炉燃烧节能评价方法
GB 32284  石油化工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2481  隧道照明用LED灯具性能要求
GB/T 34147  项目节水评估技术导则
GB/T 34149  合同节水管理技术通则
GB 35971  空气调节器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7478  道路和隧道照明用 LED 灯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8450  普通照明用LED平板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8692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GB/T 38903  工业园区物质流分析技术导则
GB/T 40010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评价技术导则
GB/T 41014  照明系统能效评价
JB/T 11054  变压器专用设备 变压法真空干燥设备
SJ/T 11668  电真空器件真空炉能源消耗规范
NB/T 34017  生物质炕炉通用技术条件
TSG 91  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
TSG R0010  热交换器能效测试与评价规则
T/CECS 10025-10075 绿色建材评价
[bookmark: _Toc102992450][bookmark: _Toc29220]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52098625][bookmark: _Toc55807229]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资源节约  resource saving
在生产、流通等环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环境友好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用清洁化的能源和原料，采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消费方式，降低污染产生量、实现排放无害化，减少社会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的不利影响。

生态良好  ecological soundness
生态环保、生态修复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

企事业单位  public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包括企业单位及事业单位。其中，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事业单位是以政府职能、公益服务为主要宗旨的公益性单位、公益性职能部门等。

绿色低碳产业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基础，提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的集合体。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recognized as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经营范围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所列产业，自身生产运营环境表现和社会表现良好，并通过了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的企事业单位。
1.1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  projects recognized as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符合《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所列产业，绿色效益和绿色技术先进性表现良好，并通过了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的项目。

绿色业务  green business
提供《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所列产业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80954709][bookmark: _Toc82157009][bookmark: _Toc80887610][bookmark: _Toc82684142][bookmark: _Toc102992452][bookmark: _Toc80867253][bookmark: _Toc80953775]
[bookmark: _Toc52098627][bookmark: _Toc55807231]高效节能产业  high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industry
属于《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所列“高效节能产业”中列明的行业。
[bookmark: _Toc55807232][bookmark: _Toc82684143][bookmark: _Toc52098628][bookmark: _Toc55807233][bookmark: _Toc52098629][bookmark: _Toc102992454][bookmark: _Toc102992453][bookmark: _Toc69]评价总则
[bookmark: _Toc20352][bookmark: _Toc52098632]评价原则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性。评价过程应根据高效节能产业特点和各子行业差异性，依据本文件及《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导则》，采用科学的方法，全面、客观地评价企事业单位实际情况，给出评价结论。
——可验证性。应详细记录评价材料、数据、文件等的获取途径、渠道，保留原始的测试数据、材
料，保证数据、材料的可溯源性和可验证性。
——审慎性。评价报告应给出谨慎的评价意见，对于基础数据不全、信息不完整的企事业单位，应说明由于条件不具备无法给出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02992456][bookmark: _Toc2473]基本要求
申报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的企事业单位应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辖区内注册满一年的法人企业或事业单位法人，总部设立
在深圳的集团公司可联合深圳市行政辖区外的控股子公司共同申报；
——在申报、认定及结果公示期结束之前均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申报前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bookmark: _Toc102992458][bookmark: _Toc80690492][bookmark: _Toc26006]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评价指标
[bookmark: _Toc102992460][bookmark: _Toc27843]符合性评价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主营业务应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高效节能产业，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或以上。或跨界规模达到1亿元、在国内外新兴领域超前领先。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1.1.1.1　 能效水平准入门槛
相关产品设备满足对应国家能效等级要求，优先采用设备的一级能效标准，无一级能效标准采用节能评价值。
1.1.1.2　 设备性能准入门槛
相关产品设备的技术规格、精度等级、结构特性、运行参数等方面，满足对应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中规定的最低设备性能要求。
[bookmark: _Toc82684150][bookmark: _Toc102992461][bookmark: _Toc6092]综合评价
技术表现
1.1.1.3　 先进性
有效知识产权
有效知识产权是指在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


有效知识产权评分规则表
	有效知识产权数量（个）
	分值（分）

	≥30
	4

	[20,30)
	2

	[1,20)
	0.5

	[0,1)
	0


有效知识产权数量采用加权法进行计算。在知识产权类别上，以发明专利为折算基数，实用新型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按折算系数0.5进行计算，软件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数量按折算系数0.2进行计算。在知识产权获得形式上，以自主研发为折算基数，通过受让、受赠、并购方式获取其所有权的，按折算系数0.5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有效知识产权数量；
——第i个知识产权的类别折算系数；
——第i个知识产权的获得形式折算系数。
参与制修订标准
参与制修订标准是指在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领域，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
参与制修订标准评分规则表
	参与制修订标准数量（个）
	分值（分）

	≥4
	4

	[2,4)
	2

	[0,2)
	0


参与制修订标准数量采用加权法进行计算。在标准类别上，以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为折算基数，地方标准按折算系数0.5进行计算；在标准编制形式上，以制定标准为折算基数，修订标准按折算系数0.5进行计算；在标准制修订参与程度上，以主导制定起草单位为折算基数，参与制定标准单位按折算系数0.2进行计算。在标准文本“主要起草单位”中排名前两名，视为主导制定起草单位；在标准文本“主要起草单位”中排名第三到第五名，视为参与制定标准单位。如排名前五名的起草单位中有行政机关单位的，名次可相应顺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参与制修订标准数量；
——第i个标准的编制形式折算系数；
——第i个标准的制修订参与程度折算系数；
——第i个标准的类别折算系数。
关键技术先进性
1.1.1.3.1.1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是指在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领域，研发的高效节能设备类型与总研发设备类型的比值，或生产制造的高效节能设备数量与总生产制造设备数量的比值，或建设运营过程采用的高效节能设备数量与总设备数量的比值。高效节能设备为达到或优于相关国家标准中一级能效或节能评价值的设备。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
表1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评分规则表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情况
	分值（分）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不低于60%，为主要研发、生产、应用类型。
	(3,5]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大于40%，小于60%，为重要研发、生产、应用类型。
	(1,3]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大于20%，小于40%。
	(0,1]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1.1.1.3.1.2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根据不同子行业、不同设备选取不同评价指标，具体评分规则见表4。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的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5——表14。未有相关标准明确设备能耗、性能的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准入水平时，参考行业国内外发展的实际技术先进水平进行评价。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分规则表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
	分值（分）

	在全面符合绿色低碳产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对产业（行业）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
	(5,7]

	在全面符合绿色低碳产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对产业（行业）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
	(2,5]

	在全面符合绿色低碳产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0,2]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a）高效节能锅炉（窑炉）
节能锅炉（窑炉）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5。
高效节能锅炉（窑炉）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工业锅炉
（窑炉）
	锅炉热效率
	层状燃烧煤锅炉、流化床燃烧燃煤锅炉、室燃燃烧锅炉、煤粉锅炉、液体燃料锅炉、气体燃料锅炉、生物质锅炉的不同限值。
	GB 24500、TSG 91

	
	火力发电锅炉、燃气轮机组
	污染物排放
浓度
	燃煤锅炉、以油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以气体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下不同限值。
	GB 13223

	
	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
	污染物排放
浓度
	在用锅炉、新建锅炉以及重点地区锅炉不同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GB 13271

	
	工业窑炉
	燃料燃烬率、窑炉热效率、余热利用率、辅能消耗比、单位产品能耗
	建立在工业窑路物料平衡和热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评价。
	GB/T 32037

	建设运营
	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
	高效锅炉替代水平
	新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天然气锅炉、蓄热式电锅炉、生物质锅炉等高效锅炉替代老旧低效燃煤锅炉的水平。
	/

	
	
	节能技术应用水平
	余热回收、自动控制、二次送风、热泵、冷凝水回收等节能技术应用情况。
	/

	
	窑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
	节能技术应用水平
	并流蓄热石灰煅烧、蓄热式燃烧等节能技术应用情况。
	/


b）电机及拖动设备
电机及拖动设备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6。
节能型泵及真空设备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清水离心泵、石油化工离心泵、井用潜水电泵
	能效限定值
	不同流量、不同转速下不同限值。
	GB 19762、
GB 32284、
GB 32030

	
	小型潜水电泵、
污水污物潜水电泵
	规定能效值
	不同型号下不同限值。
	GB 32029、
GB 32031

	
	真空炉
	可比单耗
	内热式电阻加热器、全金属隔热屏、真空保护的间接式电炉的可比单耗。
	SJ/T 11668

	
	真空干燥设备
	漏率
	圆罐、方罐不同形状下的限值。
	JB/T 11054

	
	容积式气体压缩机
	机组比功率
	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一般用变转速喷油回旋空气压缩机、一般用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直联便携式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在不同额定排气压力、驱动电动机额定功率下的不同限值。
	GB 19153

	
	空气调节器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
	实测性能系数（COP）
	定速、定容量压缩机和转速可控、变容量压缩机在不同制冷剂、气缸工作容积下COP限值。
	GB 35971

	
	通风机
	效率
	离心通风机、轴流通风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在不同机号、不同压力系数下的不同限值。
	GB 19761

	
	离心鼓风机
	最高多变效率
	单级双支撑低速、多级低速、单级双支撑高速、多级高速离心鼓风机在不同叶轮出口宽度、叶轮直径下的最高多变效率限值。
	GB 28381

	
	异步电动机、电容运转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
	效率
	三相异步、电容起动异步、电容运转异步、双值电容异步、空调器风扇用电容运转、空调器风扇用无刷直流电动机在不同额定功率，不同转速下的效率要求。
	GB 18613

	
	永磁同步电动机
	效率
	异步起动三相永磁同步、电梯用永磁同步、变频驱动永磁同步电动机在不同额定功率，不同转速下的效率要求。
	GB 30253

	
	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效率
	不同电压、不同型号下的电动机在不同额定功率，不同转速下的效率要求。
	GB 30254

	
	其他电机设备
	效率
	满足对应能效要求。
	/

	
	磁悬浮离心鼓风机
	节能率
	相较传统鼓风机的节能率
	/

	
	磁悬浮透平真空泵
	节能率
	相较传统真空泵的节能率
	/

	
	磁悬浮压缩机
	节能率
	相较传统压缩机的节能率
	/

	项目运营
	电机系统的能效提升
	高效电机调节方式技术应用水平
	高中低压变频调速、永磁调速、内反馈调速、柔性传动等。
	/

	
	
	高效电机及配套设备替代水平
	高效电动机、风机、压缩机、水泵、变压器等
	/

	
	
	智慧监测水平
	基于互联网的电机系统智慧监测水平。
	/

	
	
	电机系统优化水平
	实施系统无功补偿改造，采用泵与风机管路优化技术、空压机系统节能技术等对电机系统实施整体优化改造等。
	/


c）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7。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电力变压器
	空载耗损、负载耗损、短路阻抗
	不同电压下油浸式三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配电、干式三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配电、油浸式三相双绕组有载调压、油浸式三相三饶无励磁调压、油浸式三相三饶组有载调压、油浸式三相三饶有载调压自耦、油浸式三相三饶组无励磁调压自耦、油浸式单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油浸式单相三饶组无励磁调压自耦、油浸式单相三饶组有载调压自耦电力变压器在不同额定容量下的限定值。
	GB 20052

	
	交流接触器
	吸持功率
	不同额定工作电流下的吸持功率限值。
	GB 21518

	
	变频器
	效率、频率分辨率
	不同额定电流、额定容量、负载功率因素下的效率限值。输出频率调节的范围。
	GB/T 0844.1、GB/T 30843.1

	
	其他节能型变压器。电抗器等设备
	能效
	需满足对应能效要求。
	/


d）余热余压余气利用
余热余压余气利用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8。
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板式热交换器
	能效指标（EEI）
	/
	TSG R0010

	
	低温烟气余热深度回收装置、窑炉余热利用装置及其他余热余压余气利用设备
	余热利用效率
	设备和余能利用满足TSG R0010要求。
	TSG R0010

	建设运营
	余压余热利用
	先进技术应用水平
	采用的饱和蒸汽发电技术、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等。
	/

	
	
	设计建设或技术改造水平
	低品位余压余热能源资源二次利用等。
	/


e）高效节能电器
高效节能电器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9。
高效节能电器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室内照明用LED灯具

	光效、显色指数、光通维持率
	LED筒灯、定向集成式LED、非定向镇流LED灯、LED平板灯评价时应考虑在不同额定功率、不同额定色温下的光效限值。
	GB 30255、GB 38450

	
	
	设备性能
	不同类型设备满足相应设备性能要求。
	GB/T 29293、GB/T 29294、GB/T 24908、GB/T 31831

	
	管型荧光灯镇流器
	镇流器效率、系统输入功率、待机功率
	非调光镇流器、非调光电感镇流器在不同类型、规格下的不同效率限值。评估25%光输出时的系统输入功率上限值。
	GB 17896

	
	道路和隧道照明用LED灯具

	光效、显色指数、光通维持率
	不同额定功率、不同额定色温下的光效限值。
	GB 37478

	
	
	设备性能
	不同类型设备满足相应设备性能要求。
	GB/T 31832、GB/T 32481、GB/T 31832

	
	其他照明产品
	能效
	满足相关能效标准一级能效要求。
	/

	
	房间空气调节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中单冷式、热泵型、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制冷季节能耗消耗效率（SEER）、全年能耗消耗效率（APF）、制热季节性能系数（HSPF）
	不同额定制冷量（制热量）下限值。
	GB 21455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水冷式
	IPLV（水环式）、EER（地理管式、地下水式）
	不同额定制冷量（制热量）下限值。
	GB 21454

	
	冷藏冷冻箱、葡萄酒储藏柜、卧式冷藏冷冻柜、其他类型家用电冰箱
	标准能效指数、综合能效指数
	不同的标准能效指数及综合能效指数。
	GB 12021.2

	
	电动洗衣机
	单位功效耗电量、单位功效用水量、洗净比
	波轮式、滚筒式洗衣机评价时应采取不同限值。
	GB 12021.4

	
	平板电视与机顶盒
	能源效率、待机功率
	/
	GB 24850

	
	电饭锅
	热效率、保温能耗、待机能耗
	不同额定功率下限值。
	GB 12021.6

	
	电风扇
	能效值
	不同扇叶直径下的能效限值。
	GB 12021.9

	
	其他家用电器
	能效
	优于国家强制性标准一级能效水平。
	/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
	典型能耗
	不同输出速度、操作模式下的典型能耗限值。
	GB 21521

	
	微型计算机
	能源消耗
	台式微型、便携式计算机不同类型下的能源消耗限值。
	GB 28380

	
	投影机
	投影光效、被动待机功率
	普通、高色域投影机采取不同限值。
	GB 32028

	
	冷水机组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或性能系数（COP）
	风冷式或蒸发冷却式、水冷式评价时应考虑不同名义制冷量下的IPLV/COP限值。
	GB 19577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单冷型）
	SEER
	不同额定制冷量下的限值。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热泵型）
	APF
	不同额定制热量下的限值。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水冷单元式）
	IPLV
	不同额定制冷量下的限值。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专用）
	AEER
	不同额定制冷量下的限值。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通讯基站专用）
	COP
	不同额定制冷量下的限值。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恒温恒湿型）
	AEER
	不同额定制冷量下的限值。
	GB 19576

	
	其他商用电器
	能效
	优于国家强制性标准一级能效水平。
	/

	建设运营
	照明系统
	系统水平
	设备设施、系统设计、节能监测、运行控制、节能改造、管理措施。
	GB/T 41014

	
	绿色照明改造

	自然光利用率
	/
	/

	
	
	材料节能环保水平
	/
	/

	
	
	系统智慧控制水平
	/
	/

	
	家电节能
	节能技术应用水平
	变频控制技术（芯片）、高效绝热技术、AIoT物联家电等。
	/


f）高效节能炉具灶具制造
高效节能炉具灶具制造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10。
高效节能炉具灶具制造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高效生物质炉
	炊事功率、供应功率、污染物排放浓度
	/
	NB/T 34017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燃气采暖热水炉
	热效率值
	热水器在额定热负荷和部分热负荷下的热效率限值。采暖炉在热水、采暖不同类型下的热效率限值。
	GB 20665

	
	家用燃气灶具
	热效率
	大气式灶或红外线灶在台式、嵌入式、集成灶等不同类型下的热效率限值。
	GB 30720


g）绿色建筑材料制造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11。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节能墙体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节能玻璃、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等绿色建材产品。
	材料的星级评价参考指标
	不同材料对应不同的绿色建材评价标准。
	《绿色建材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131415213]h）先进交通装备制造
先进交通装备制造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12。
先进交通装备制造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铁路高端装备制造、城市和港口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其他装备制造
	技术水平、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装备的设计、制造、装配、测试和验证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以及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水平。适应不用的运营环境和地理条件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

	
	绿色动力装备制造、提升船舶能效水平、减少船舶污染物排放有关动力系统和设备制造
	能源效率
	动力转换效率和船舶的能源消耗。
	/

	
	电动、氢动力和可持续航空燃料动力飞行器制造
	能源效率
	飞机的能源消耗和能源转换效率。
	/


i）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
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13。
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生产制造
	节能检测设备、在线能源计量设备、在线能源检测设备、热工检测设备、节能自控设备、温度计量设备、流量计量设备、电力计量设备、热力计量设备
	准确度
	不同类型能源在不同类别用户下的准确度要求。
	GB 17167

	建设运营
	能源系统优化
	协同优化水平
	对能源系统的能源流、物质流、信息流的协同优化水平。
	/

	
	能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准确性、稳定性、安全性
	能源计量器具、数据采集网关、监测管理终端、信息安全、校时、自检等版块功能分别评估。
	GB/T 38692

	
	节能评估和能源审计
	准确性、科学性
	节能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以及节能机会识别的科学性。
	GB/T 13234、GB/T 28750、GB/T 17166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科学性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满足相关标准、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GB/T 23331、GB/T 29456


[bookmark: _Toc131415215]j）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14。
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核心技术先进水平评价规则表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依据

	建设运营
	节能技术改造
	节能量、用能效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达到同样目的下，实现能源的节约量，以及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满足相关要求。
	GB/T 24915、GB 17167

	
	节能项目咨询
	经济效益
	通过节能项目方案编制和设计、合同能源管理商务模式咨询服务所节省的用水费用。
	GB/T 40010、GB/T 38903、GB 17167

	
	节水技术改造
	节水量、用水效率、经济效益
	相较改造前或同类型单位、建筑、设备的节水量、减排水量、用水效率提升、节水效益。
	GB/T 34147、GB/T 31436

	
	合同节水管理服务模式咨询
	经济效益
	通过合同节水服务所节省的用水费用。
	GB/T 34149


1.1.1.4　 环境效益
评价原则
高效节能产业从降碳效益、减污效益进行评估，以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应用前为基准线，按年度评估其应用后带来的有利影响增量或不利影响减量。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5。
环境效益评分规则表
	环境效益水平
	降碳效益（分）
	减污效益（分）
	分值（分）

	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多，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高。
	(7,10]
	(7,10]
	该项得分为两项指标累计得分。

	涉及环境效益种类一般，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一般。
	(3,7]
	(3,7]
	

	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少，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少。
	(0,3]
	(0,3]
	

	未产生实际环境效益。
	0
	0
	


降碳效益
节能量
指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在采购方应用过程中，使得采购方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条件下，能源消费减少的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节能总量，吨标煤/年；
——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应用前设备能耗水平，吨标煤/年；
——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应用后设备能耗水平，吨标煤/年；
——第i类设备数量。
碳减排量
指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在采购方应用过程中，因节能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折算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减少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碳减排总量，吨标煤/年；
——节能前设备碳排放水平，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节能后设备碳排放水平，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第i类设备数量。
减污效益
二氧化硫削减量
指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在采购方应用过程中，因节能产生的二氧化硫减少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二氧化硫削减总量，吨/年；
——节能前设备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吨/年；
——节能后设备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吨/年；
——第i类设备数量。
氮氧化物削减量
指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在采购方应用过程中，因节能产生的氮氧化物减少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氮氧化物削减总量，吨/年；
——节能前设备氮氧化物排放水平，吨/年；
——节能后设备氮氧化物排放水平，吨/年；
——第i类设备数量。
颗粒物减排量
指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在采购方应用过程中，因节能产生的颗粒物减少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颗粒物减排总量，吨/年；
——节能前设备颗粒物排放水平，吨/年；
——节能后设备颗粒物排放水平，吨/年；
——第i类设备数量。
业务表现
1.1.1.5　 发展能力
团队技术实力
团队技术实力从专业覆盖面、学历职称、相关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6。
团队技术实力评分规则表
	团队技术实力
	基础分值（分）
	最高分值（分）
	加分规则

	人员配置合理，涵盖所需专业，研发部门中30%以上科研人员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一名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人员。
	4
	8
	每增加一名从事相关技术领域的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人员，加0.5分。
每增加5%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的团队人员，加0.5分。

	人员配置基本合理，涵盖所需专业，研发部门中20%以上科研人员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一名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人员。
	3
	7
	

	人员配置未完全覆盖所需专业，团队实力一般。
	0
	3
	


科研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绿色低碳产业领域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或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企事业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事业单位累计工作183天以上。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从绿色业务领域研发投入占比，以及所处同行业研发投入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发投入占比是指上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一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与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值。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7。
研发投入评分规则表
	绿色业务领域研发投入占比
	基础分值（分）
	最高分值（分）
	加分规则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5%。
	3
	6
	研发投入占比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加3分；研发投入占比略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加1分。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4%。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3%。
	
	
	

	上述项均不满足。
	0
	3
	


研发开发费用包含研发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等。
1.1.1.5.1　 业务增长率
指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与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比值，采用近三年平均值进行评估（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8。
业务增长率评分规则表
	业务增长率（%）
	分值（分）

	≥10%
	2

	[5%,10%)
	1

	[0,5%)
	0.5

	＜0
	0


1.1.1.5.2　 净利润率
指当年经营所得的净利润占销货净额的百分比，或占投入资本额的百分比，采用近三年平均值进行评估（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9。
净利润率评分规则表
	净利润率（%）
	分值（分）

	≥6%
	2

	[2%,6%)
	1

	＜2%
	0


1.1.1.6　 市场影响
市场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从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水平，以及稳定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年限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0。
市场竞争力评分规则表
	市场占有率
	单项分值（分）
	稳定提供产品或服务年限
	单项分值（分）
	分值
（分）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较高水平。
	(3,5]
	＞10
	3
	该项得分为两项指标累计得分。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中等水平。
	(1,3]
	(5,10]
	2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一般水平。
	[0,1]
	(2,5]
	1
	


产业影响力
产业影响力从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进行评价，如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及领域取得“补短板”“锻长链”“填空白”的实际技术突破，或有助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培育壮大等。高效节能产业链关键环节及领域包含但不限于高功率高性能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高性能铁钕硼永磁体等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攻关；数字技术与工业节能融合发展；业互联自动化技术、软件与装备；综合智慧能源系统能效诊断和碳流分析等智能化技术；能源路由器和能量AI调度算法开发；伺服电机、高效变频器等优质节能产品增资扩产；IGBT、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等产业化；5G基站、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液冷、间接蒸发冷却、整机柜服务器、预制化电力模块等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与装备研发。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1。
产业影响力评分规则表
	产业影响力水平
	分值（分）

	具有显著的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5,7]

	具有较强的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3,5]

	具有一定的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0,3]

	未产生明显产业影响力。
	0



行业资质荣誉
行业资质荣誉从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或区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的情况进行评价，国家级行业协会颁发的相关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视为省部级。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2。
行业资质荣誉评分规则表
	行业资质荣誉
	基础分值（分）
	最高分值（分）
	加分规则

	获得1项国家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
	4
	5
	优质中小企业相应基础分值加1分。
每多一项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区级资质荣誉，分别加1分、0.5分、0.3分、0.2分。

	获得1项省部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
	2
	4
	

	获得1项市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
	1
	3
	

	未获得行业资质荣誉奖项。
	0
	0
	


优质中小企业是指在产品、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能力强、专注细分市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由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个层次组成。
环境表现
1.1.1.7　 工艺设备材料
工艺设备材料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中，采用工艺、设备及原材料的绿色化水平进行评价。推荐优先选用列入国家节能、环保相关技术推荐目录的工艺技术和装备设备，推荐参照《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录》实现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3。
工艺设备材料评分规则表
	工艺绿色化水平
	单项分值（分）
	设备绿色化水平
	单项分值（分）
	材料绿色化水平
	单项分值（分）
	分值（分）

	全部选用推荐工艺。
	1
	推荐目录采购比例超过50%。
	1
	全面实施无毒无害原材料替代。
	1
	该项得分为三项指标累计得分。

	部分选用推荐工艺。
	0.5
	推荐目录采购比例超过30%。
	0.5
	部分实施无毒无害原材料替代。
	0.5
	

	未选用推荐工艺。
	0
	推荐目录采购比例未超过30%。
	0
	未实施无毒无害原材料替代。
	0
	


1.1.1.8　 能源资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占比
可再生能源占比是指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与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4。
可再生能源占比评分规则表
	可再生能源利用
	分值（分）

	≥10%
	2

	[5%,10%）
	1

	[0,5%）
	0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是指再生水、雨水、海水、矿井水、苦咸水 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总量与用水总量的比值。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5。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评分规则表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
	分值（分）

	≥60%
	1

	[20%,60%）
	0.5

	＜20%
	0


可再生利用率
可再生利用率是指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之和（不包括能量回收部分）与产品总质量的百分比。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6。
可再生利用率评分规则表
	可再生利用率
	分值（分）

	≥70%
	2

	≥60%
	1

	＜60%
	0


1.1.1.9　 污染物排放水平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情况进行评价。应报告与企事业单位绿色业务直接关联的深圳市行政区域外分支机构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物排放水平数据宜以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平台的自行监测数据为准。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7。
污染物排放水平评分规则表
	污染物排放水平
	分值（分）

	不排放污染物，或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2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20%。
	4

	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1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10%。
	2

	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1.1.1.10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况进行评价。应报告与企事业单位绿色业务直接关联的深圳市行政区域外分支机构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数据宜以第三方碳核查机构出具的报告数据为准。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8。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分规则表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分值（分）

	生产制造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6%。
建设运营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3%。
	4

	生产制造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3%、不足6%。
建设运营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1%、不足3%。
	2

	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a）碳排放总量核算方法宜参照SZDB Z 69《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配套技术文件执行；b）碳排放强度为碳排放总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社会表现
1.1.1.11　 内部行动
内部行动从企事业单位开展绿色发展行动、信息披露以及低碳培训的情况进行评价。绿色发展行动包括编制发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相关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蓝皮书等文件，或创建近零碳排放试点、编制发布碳中和规划或行动方案等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相关行动。信息披露包括依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通过公开渠道披露产品或服务技术性能、资源能源消耗情况、环境信息等相关内容，或依法依规披露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情况。低碳培训包括对员工开展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低碳主题相关的绿色低碳意识培训。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9。
内部行动评分规则表
	内部行动
	开展情况
	单项分值（分）
	分值（分）

	绿色发展行动
	编制发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相关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蓝皮书等文件，或创建近零碳排放试点、编制发布碳中和规划或行动方案。
	1
	该项得分为三项指标累计得分。

	信息披露
	主动依法依规开展信息披露。
	1
	

	低碳培训
	每年实施2次及以上绿色低碳意识培训。
	1
	


1.1.1.12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从企事业单位履行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实施供应链绿色管理等情况进行评价。在履行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上，积极主动举办环保公益活动，或参加环境保护、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或对本地或外地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提供援助。在绿色化管理上，取得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实施供应商绿色管理相关制度。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0。
社会责任评分规则表
	社会责任
	开展情况
	单项分值（分）
	分值（分）

	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
	主动举办环保公益活动，或参加环境保护、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
	1
	该项得分为三项指标累计得分。

	
	积极对本地或外地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提供援助。
	1
	

	绿色化管理
	取得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实施供应商绿色管理相关制度。
	1
	


[bookmark: _Toc24755][bookmark: _Toc102992462]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评价指标
符合性评价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项目应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高效节能产业。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综合评价指标
技术表现
1.1.1.13　 有效知识产权
从项目拥有并直接应用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情况进行评价，具体类别及加权计算规则参考本文件5.2.1.1.1。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1。
有效知识产权评分规则表
	有效知识产权
	分值（分）

	有效知识产权应用数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5]

	有效知识产权应用数量处于行业良好水平。
	(1,3]

	有效知识产权应用数量处于行业一般水平。
	[0,1]


1.1.1.14　 关键技术先进性
具体评价内容参考本文件5.2.1.1.3。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2。
关键技术先进性评分规则表
	关键技术先进性
	分值（分）

	关键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
	(10,15]

	关键技术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
	(5,10]

	关键技术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0,5]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1.1.1.15　 环境效益
具体评价内容及计算方法参考本文件5.2.1.2。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3。
环境效益评分规则表
	环境效益水平
	分值（分）

	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显著，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15,20]

	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较好，处于行业良好水平。
	(10,15]

	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一般，处于行业一般水平。
	[0,10]


环境表现
1.1.1.16　 工艺设备材料
具体评价内容参考本文件5.2.3.1，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4。
工艺设备材料评分规则表
	工艺设备材料
	分值（分）

	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较高。
	(7,10]

	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中等。
	(4,7]

	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一般。
	(0,4]


1.1.1.17　 绿色低碳运营
绿色低碳运营从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单位总投资用水量、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各技术规范结合实际产业情况选取适宜的绿色低碳运营指标。其中，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为项目生产建设综合能耗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单位总投资用水量为项目生产建设用水总量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吨/万元；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为项目生产建设用地面积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平方米/万元；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为项目碳排放总量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万元；可再生利用率具体评价内容参考本文件5.2.3.2.3。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5。
绿色低碳运营评分规则表
	项目投资水平
	评分依据及单项分值（分）

	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
	五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12,15]分；
四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9,12]分；
三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6,9]分；
两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3,6]分；
一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0,3]分。

	单位总投资用水量
	

	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
	

	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
	

	可再生利用率
	


1.1.1.18　 污染物排放水平
从项目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情况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内容参考本文件5.2.3.3，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6。
污染物排放水平评分规则表
	污染物排放水平
	分值（分）

	不排放污染物，或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2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20%。
	(2,5]

	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1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10%。
	(0,2]

	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bookmark: _Toc17639]评价程序
[bookmark: _Toc17600][bookmark: _Toc19162]成立工作组
成立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工作组，负责具体协调、组织和实施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工作。要求工作组成员：
——具有高效节能、环境、财务等相关专业背景；
——熟悉掌握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方法和步骤；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bookmark: _Toc17475]收集材料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应收集的信息和文件资料见表37、表38和表39。
表2　 符合性评价证明材料列表
	指标
	评价内容
	证明材料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企事业单位主营业务或项目应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高效节能产业。绿色低碳产业企业的认定评价需要求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或以上，或跨界规模达到1亿元、在国内外新兴领域超前领先。
	有效营业
执照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第三方检验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


表3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综合评价证明材料列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证明材料

	技术表现
	先进性
	有效知识产权
	相关知识产权证明

	
	
	参与制修订标准
	相关标准材料证明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
	第三方检验报告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
	第三方检验报告

	
	环境效益
	降碳效益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减污效益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业务表现
	发展能力
	团队技术实力
	合同、学历职称证书及社保等相关材料

	
	
	研发投入
	财务报表

	
	
	业务增长率
	财务报表

	
	
	净利润率
	财务报表

	
	市场影响
	市场竞争力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产业影响力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行业资质荣誉
	相关机构颁发的证明文件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能源资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占比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
	第三方检测/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可再生利用率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污染物排放水平
	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平台的自行监测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第三方检测/核查机构相关报告

	社会表现
	内部行动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社会责任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表4　 [bookmark: _Toc23498]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综合评价证明材料列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证明材料

	技术表现
	有效知识产权
	相关知识产权证明

	
	关键技术先进性
	第三方检验报告

	
	环境效益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绿色低碳运营
	财务报表，项目耗能、耗水、用地及其他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污染物排放水平
	已开展的项目采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平台的自行监测数据，未开展的项目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31555]认定评价
评价方式
对照本文件及《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导则》规定的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指标体系要求，查看收集的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人员座谈等方式补充验证评价证据，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评价打分
1.1.1.19　 一般要求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的符合性评价为一票否决项，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综合值为各项指标得分的累计叠加值，满分为100分，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综合值；
——各综合评价指标得分值。
若存在不参评项，则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综合值折算方法为：综合值=参评项得分值/参评项总分值×100%。
1.1.1.20　 特殊要求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最终得分为综合值得分；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达到符合性评价要求的，获得基础分30分，最终得分为基础分值与综合值得分累加。
[bookmark: _Toc23959]编制报告
宜参照附录B、附录C模板编制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给出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结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基本信息表，包括企事业单位名称、所属行业以及主营产品、技术或服务等；
——基本情况，概述企事业单位发展现状以及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等；
——认定情况，对基本要求、符合性评价要求及综合评价要求等内容进行情况描述；
——评价结论，包括符合性评价及综合评价的结果及其佐证材料等；
——重点关注，值得关注的可能影响环境风险控制和绿色业务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
——相关支持材料。
[bookmark: _Toc26832][bookmark: _Toc20408]专家评审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主管部门组织具备高效节能产业专业技术能力的专家，依据《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导则》及本文件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打分并出具评审结论。
[bookmark: _GoBack]企事业单位根据综合评价得分予以评级，综合评价得分≥85分的，视为通过绿色低碳产业企业“深绿”等级评价；70分≤综合评价得分＜85分的，视为通过绿色低碳产业企业“中绿”等级评价；60分≤综合评价得分＜70分的，视为通过绿色低碳产业企业“浅绿”等级评价。项目根据整体得分予以评级，整体得分≥80分的，视为通过绿色低碳产业项目“深绿”等级评价；60分≤整体得分＜80分的，视为通过绿色低碳产业“中绿”等级评价；30分≤整体得分＜60分的，视为通过绿色低碳产业项目“浅绿”等级评价。
28

19

[bookmark: _Toc82684162][bookmark: _Toc82684170][bookmark: _Toc82684166][bookmark: _Toc82684167][bookmark: _Toc82684158][bookmark: _Toc82684157][bookmark: _Toc82684161][bookmark: _Toc82684165][bookmark: _Toc82684159][bookmark: _Toc82684169][bookmark: _Toc82684160][bookmark: _Toc82684163][bookmark: _Toc82684168][bookmark: _Toc82684164][bookmark: _Toc6139][bookmark: _Toc82684171]
（资料性）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指标表
[bookmark: BKCKWX]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指标表见表A.1和表A.2，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指标见表A.3和表A.4。
表A.1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符合性评价指标表
	指标
	符合性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评价结果

	目录符合
	属于《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所列“高效节能产业”。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或以上，或跨界规模达到1亿元、在国内外新兴领域超前领先。
	是/否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是/否
	


表A.2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综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分）
	得分（分）

	技术表现
	先进性
	有效知识产权
	获得有效知识产权的数量。
	a.≥30（4分）；
b.[20,30)（2分）；
c.[1,20)（0.5分）；
d.[0,1)（0分）。
	4
	

	
	
	参与制修订标准
	参与制修订标准的数量。
	a.≥4（4分）；
b.[2,4)（2分）；
c.[0,2)（0分）。
	4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
	研发的高效节能设备类型与总研发设备类型的比值，或生产制造的高效节能设备数量与总生产制造设备数量的比值，或建设运营过程采用的高效节能设备数量与总设备数量的比值。
	a.高效节能设备占比不低于60%，为主要研发生产类型（4分）；
b.高效节能设备占比大于40%，小于60%，为重要研发生产类型（2分）；
c.高效节能设备占比大于20%，小于40%（0.5分）；
d.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5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
	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领域，产品或服务的核心技术先进水平。
	a.在全面符合绿色低碳产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对产业（行业）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5分,7分]；
b.在全面符合绿色低碳产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对产业（行业）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2分,5分]；
c.在全面符合绿色低碳产业认定工作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处于行业平均水平。(0分,2分]；
d.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7
	

	
	环境效益
	降碳效益
	评估碳减排量、节能量。
	a.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多，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高。(7分,10分]；
b.涉及环境效益种类一般，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一般。(3分,7分]；
c.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少，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少。(0分,3分]；
d.未产生实际环境效益。（0分）。
	10
	

	
	
	减污效益
	评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削减量。
	a.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多，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高。(7分,10分]；
b.涉及环境效益种类一般，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一般。(3分,7分]；
c.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少，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少。(0分,3分]；
d.未产生实际环境效益。（0分）。
	10
	

	业务表现
	发展能力
	团队技术实力
	从专业覆盖面、学历职称、相关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a.人员配置合理，涵盖所需专业，研发部门中30%以上科研人员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一名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人员。(4分,8分]；
b.人员配置基本合理，涵盖所需专业，研发部门中20%以上科研人员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一名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人员。(3分,7分]；
c.人员配置未完全覆盖所需专业，团队实力一般。(0分,3分]。
每增加一名从事相关技术领域的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人员，加0.5分。 每增加5%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的团队人员，加0.5分。
	8
	

	
	
	研发投入
	从绿色业务领域研发投入占比，以及所处同行业研发投入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a.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5%。
(3分,6分]；
b.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4%。(3分,6分]；
c.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3%。(3分,6分]；
d.上述项均不满足。(0分,3分]。
研发投入占比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加3分；研发投入占比略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加1分。
	6
	

	
	
	业务增长率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与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比值，采用近三年平均值进行评估。
	a.≥10%（2分）；
b.[5%,10%)（1分）；
c.[0,5%)（0.5分）；
d.＜0（0分）。
	2
	

	
	
	净利润率
	当年经营所得的净利润占销货净额的百分比，或占投入资本额的百分比，采用近三年平均值进行评估。
	a.≥6%（2分）；
b.[2%,6%)（1分）；
c.＜2%（0分）。
	2
	

	
	市场影响
	市场竞争力
	从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以及稳定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年限进行综合评价。
	a.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较高水平。（3分，5分]；
b.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中等水平。（1分，3分]；
c.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一般水平。[0分，1分]。
稳定提供产品或服务年限大于10年，加3分；大于5年不超过10年，加2分；大于2年不超过5年，加1分。
	8
	

	
	
	产业影响力
	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a.具有显著的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5分，7分]；
b.具有较强的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3分，5分]；
c.具有一定的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0分，3分]。
d.未产生明显产业影响力。（0分）。
	7
	

	
	
	行业资质荣誉
	从提供的绿色业务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或区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的情况进行评价，国家级行业协会颁发的相关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视为省部级。
	a.获得1项国家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4分)；
b.获得1项省部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2分)；
c.获得1项市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1分)；
d.未获得行业资质荣誉奖项。（0分）。
优质中小企业相应基础分值加1分。每多一项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区级资质荣誉，分别加1分、0.5分、0.3分、0.2分。
	5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中，采用工艺、设备及原材料的绿色化水平进行评价。
	a.全部选用推荐工艺（1分），推荐目录采购比例超过50%。（1分），全面实施无毒无害原材料替代。（1分）；
b.部分选用推荐工艺（0.5分），推荐目录采购比例超过30%。（0.5分），部分实施无毒无害原材料替代。（1分）；
c.未选用推荐工艺（0分），推荐目录采购比例未超过30%。（0分），未实施无毒无害原材料替代。（0分）；
该项为工艺、设备、材料累计得分。
	3
	

	
	能源资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占比
	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与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
	a.≥10%（2分）；
b.[5%,10%)（1分）；
c.[0,5%)（0分）。
	2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
	再生水、雨水、海水、矿井水、苦咸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总量与用水总量的比值。
	a.≥60%（1分）；
b.[20%,60%)（0.5分）；
c.＜20%（0分）。
	1
	

	
	
	可再生利用率
	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之和（不包括能量回收部分）与产品总质量的百分比。
	a.≥70%（2分）；
b.[60%,70%)（1分）；
c.＜60%（0分）。
	2
	

	
	污染物排放水平
	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情况。应报告与企事业单位绿色业务直接关联的深圳市行政区域外分支机构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物排放水平数据宜以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平台的自行监测数据为准。
	a.不排放污染物，或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2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20%。（4分）；
b.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1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10%。（2分）；
c.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4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况。应报告与企事业单位绿色业务直接关联的深圳市行政区域外分支机构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数据宜以第三方碳核查机构出具的报告数据为准。
	a.生产制造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6%。
建设运营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3%。
（4分）；
b.生产制造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3%、不足6%。建设运营类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超过1%、不足3%。（2分）；
c.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4
	

	社会表现
	内部行动
	企事业单位开展绿色发展行动、信息披露以及低碳培训的情况。
	a.编制发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相关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蓝皮书等文件，或创建近零碳排放试点、编制发布碳中和规划或行动方案。（1分）
b.主动依法依规开展信息披露。（1分）
c.每年实施2次及以上绿色低碳意识培训。（1分）
该项得分为三项指标累计得分。
	3
	

	
	社会责任
	企事业单位履行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实施供应链绿色管理等情况。
	a.主动举办环保公益活动，或参加环境保护、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1分）
b.积极对本地或外地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提供援助。（1分）
c.取得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实施供应商绿色管理相关制度。（1分）
该项得分为三项指标累计得分。
	3
	

	总得分
	


表A.3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符合性评价指标表
	指标
	符合性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符合性结论

	目录符合
	申报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的项目应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高效节能领域，且符合安全、环保、质量相关法规政策、强制性标准等的要求。
	是/否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是/否
	


表A.4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综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分）
	得分（分）

	基础分值
	通过符合性评价
	通过符合性评价
	30
	

	技术表现
	有效知识产权
	项目拥有并直接应用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情况。
	a.有效知识产权的应用数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3,5]；
b.有效知识产权的应用数量处于行业良好水平(1,3]；
c.有效知识产权的应用数量处于行业一般水平[0,1]。
	5
	

	
	关键技术先进性
	应用的关键技术在行业内或地区内的领先水平。
	a.关键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10,15]；
b.关键技术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5,10]；
c.关键技术处于行业平均水平(0,5]；
d.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15
	

	
	环境效益
	取得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相关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及影响广度。
	a.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显著，处于行业领先水平(15,20]；
b.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较好，处于行业良好水平(10,15]；
c.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一般，处于行业一般水平[0,10]。
	20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从设备绿色化水平、设备绿色化水平三个方面综合评估。
	a.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较高得(7,10]分；
b.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中等得(4,7]分；
c.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一般得(0,4]分。
	10
	

	
	绿色低碳运营
	从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单位总投资用水量、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可再生利用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a.五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12,15]分；
b.四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9,12]分；
c.三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6,9]分；
d.两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3,6]分；
e.一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得(0,3]分。
	15
	

	
	污染物排放水平
	项目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情况。
	a.不排放污染物，或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2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20%得(2,5]分；
b.优于排污许可证限值10%，或优于排放源所在地同类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10%得(0,2]分；
c.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得0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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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模板
B.1 封面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的封面要求见表B.1。
XXX公司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

报告覆盖期间
XXXX年X月X日——XXXX年X月X日

申报单位：               （盖章）           
编写人：                           
责任人：                           
报告日期：                                    

表B.1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封面
B.2 基本信息
企事业单位基本信息的填报要求见表B.2。
表B.2 基本信息表
	企事业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所属行业
	

	主营产品、技术或服务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简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生产或服务情况介绍）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绿色低碳产业认定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跟踪抽查。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B.3 基本情况概述
概述企事业单位的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工艺产品、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等。
B.4绿色低碳产业
依据本文件及《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导则》对基本要求、符合性评价要求及综合评价要求等内容进行情况描述。 
B.4.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描述企事业单位运营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政策要求，使用的工艺和设备先进性、安全生产情况及是否属于失信名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B.4.2 符合性评价
目录符合。主要描述经营范围，明确申报认定评价的主营业务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绿色低碳产业领域。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或以上，或跨界规模达到1亿元、在国内外新兴领域超前领先。
技术符合。描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B.4.3 综合评价
B.4.3.1 技术表现
先进性。主要描述有效知识产权、参与制修订标准、高效节能设备占比、核心技术先进水平的情况。
环境效益。主要描述降碳效益、减污效益等情况。
B.4.3.2 业务表现
发展能力。主要描述团队技术实力、研发投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率等情况。
市场影响。主要描述市场竞争力、产业影响力、行业资质及经验等情况。
B.4.3.3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主要描述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水平等情况。
能源资源利用。主要描述可再生能源占比、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可再生利用率等情况。
污染物排放水平。主要描述污染物排放排放情况。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主要描述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B.4.3.4 社会表现
内部行动。主要描述绿色发展行动、低碳培训、信息披露等信息。
社会责任。主要描述举办或参加环保公益活动、提供社会援助、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情况。
B.5 评价表
企事业单位评分表见表B.3、表B.4和表B.5。
表B.3 基本要求评分表
	序号
	基本要求内容
	评价结果（是/否）
	佐证材料备注

	1
	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辖区内注册满一年的法人企业或事业单位法人，总部设立在深圳的集团公司可联合深圳市行政辖区外的控股子公司共同申报。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
	在申报、认定及结果公示期结束之前均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结果。
	

	3
	申报前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国家、省、市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网站发布结果，自我申明。
	

	4
	《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管理办法》。
	


表B.4 符合性指标评分表
	序号
	指标
	符合性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是/否）
	佐证材料备注

	1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主营业务应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高效节能产业，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或以上，或跨界规模达到1亿元、在国内外新兴领域超前领先。
	
	见 P     页

	2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见 P     页


表B.5 综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佐证材料备注

	技术表现
	先进性
	有效知识产权
	4
	
	见 P  页

	
	
	参与制修订标准
	4
	
	见 P  页

	
	
	高效节能设备占比
	5
	
	见 P  页

	
	
	核心技术先进水平
	7
	
	见 P  页

	
	环境效益
	降碳效益
	10
	
	见 P  页

	
	
	减污效益
	10
	
	见 P  页

	业务表现
	发展能力
	团队技术实力
	8
	
	见 P  页

	
	
	研发投入
	6
	
	见 P  页

	
	
	业务增长率
	2
	
	见 P  页

	
	
	净利润率
	2
	
	见 P  页

	
	市场影响
	市场竞争力
	8
	
	见 P  页

	
	
	产业影响力
	7
	
	见 P  页

	
	
	行业资质荣誉
	5
	
	见 P  页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3
	
	见 P  页

	
	能源资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占比
	2
	
	见 P  页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
	1
	
	见 P  页

	
	
	可再生利用率
	2
	
	见 P  页

	
	污染物排放水平
	4
	
	见 P  页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4
	
	见 P  页

	社会表现
	内部行动
	3
	
	见 P  页

	
	社会责任
	3
	
	见 P  页

	总得分
	
	


表B.6 关键技术先进性指标评分表
	所属行业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参考标准
	标准参考值/要求
	自评值/要求
	佐证材料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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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说明：所属行业根据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中分类填写；评价环节按生产制造、建设运营选择填写；评价对象、核心评价指标、参考标准均参照“关键技术先进性”中内容填写。


B.6 评价结论
说明依据本文件实施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后的总得分情况以及后续值得关注的可能影响环境风险控制和高效节能绿色业务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
B.7 附录
列明上述章节所述情况及评分表涉及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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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模板
C.1  封面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的封面要求见表C.1。
表C.1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封面
XXXX公司
高效节能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

报告覆盖期间
XXXX年X月X日——XXXX年X月X日

申报单位：               （盖章）           
责任人：                           
编写人：                           
编写单位：                         
报告日期：                                    

C.2  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的填报要求见表C.2。
表C.2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相关产品或服务
	

	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表D.2 （第2页/共2页）

	项目简介
	（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介绍）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跟踪抽查。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C.3  评价工作概述
概述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组设立情况、工作组成员专业背景、评价方式、查看资料类型等等。
C.4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情况
C.4.1  基本要求
依据本文件及相关行业绿色低碳产业认定技术规范对基本要求符合情况进行具体描述，包括但不限于：
——经营范围；
——使用工艺和设备的先进性；
——安全生产情况；
——是否属于环境信用评价红牌名单。
C.4.2  符合性评价
依据本文件及相关行业绿色低碳产业认定技术规范对目录符合和技术符合进行具体描述。
——目录符合：主要描述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项目，明确其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相关领域，且符合安全、环保、质量相关法规政策、强制性标准等的要求，描述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价、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等相关项目情况。
——技术符合：描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C.4.3  综合评价
C.4.3.1  技术表现
依据本文件及相关行业绿色低碳产业认定技术规范对有效知识产权、关键技术先进性和环境效益进行具体描述。
——有效知识产权：主要描述在项目拥有并直接应用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的情况。
——关键技术先进性：主要描述项目应用的关键技术在行业内或地区内能达到的领先水平情况。
——环境效益。主要描述降碳效益、减污效益等情况。
C.4.3.2  环境表现
依据本文件及相关行业绿色低碳产业认定技术规范对绿色低碳技术使用率、能源资源利用和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进行具体描述。
——工艺设备材料：主要描述项目采用的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水平的情况。
——绿色低碳运营：主要描述项目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单位总投资用水量、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
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可再生利用率等方面的情况。
——污染物排放水平：主要描述项目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情况。
C.5  评价表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表见表C.3、表C.4和表C.5。
表C.3  基本要求评价表
	序号
	基本要求内容
	评分依据
	评价结果（是/否）
	佐证材料备注

	1
	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辖区内注册满一年的法人企业或事业单位法人，总部设立在深圳的集团公司可联合深圳市行政辖区外的控股子公司共同申报。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见第X页

	2
	在申报、认定及结果公示期结束之前均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结果。
	
	见第X页

	3
	申报前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国家、省、市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网站发布结果，自我申明。
	
	见第X页

	4
	《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管理办法》。
	
	见第X页


表C.4  符合性指标评价表
	序号
	指标
	符合性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是/否）
	佐证材料备注

	1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主营业务应属于高效节能锅炉（窑炉），电机及拖动设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焊机，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高效节能电器，高效节能炉具灶具设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能源计量、检测、监测、控制和能量系统优化、合同能源管理及合同节水管理等高效节能产业。
	
	见第X页

	2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节能评价值或一级能效水平门槛；另一方面应满足相关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准入设备性能水平门槛。
	
	见第X页


表C.5  综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分）
	评价得分（分）
	佐证材料备注

	基础得分
	通过符合性评价
	30
	
	/

	技术表现
	有效知识产权
	5
	
	见第X页

	
	关键技术先进性
	15
	
	见第X页

	
	环境效益
	20
	
	见第X页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10
	
	见第X页

	
	绿色低碳运营
	15
	
	见第X页

	
	污染物排放水平
	5
	
	见第X页

	总得分
	


表B.6 关键技术先进性指标评分表
	所属行业
	评价环节
	评价对象
	核心评价指标
	参考标准
	标准参考值/要求
	自评值/要求
	佐证材料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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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说明：所属行业根据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中分类填写；评价环节按生产制造、建设运营选择填写；评价对象、核心评价指标、参考标准均参照“关键技术先进性”中内容填写。


C.6 评价结论
说明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结论以及后续值得关注的可能影响环境风险控制的重大影响因素。
C.7  附录
列明上述章节所述情况及评价表涉及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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